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www.sse.com.

cn网站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2022年4月29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截止2021年12月31日，公司期末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人民币989,898,784.60元。 经董事会

决议，公司2021年度拟以538,799,978股基数进行利润分配，方案如下：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按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5元（含税），共计分

配股利26,939,998.90元（含税）。

此预案尚需提交公司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森特股份 603098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徐晓楠 马继峰

办公地址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永昌东四路10号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永昌东四路

10号

电话 010-67856668、010-67856239 010-67856668、010-67856239

电子信箱 stock@centerint.com stock@centerint.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不断进步，以及“双碳”目标的提出，绿色、环保、可持续的理念深入人心。 公司秉持“为人类为社会创造更美好

的工作和生活环境”的企业使命，将可持续的时代发展理念逐渐融合内化。 从建筑金属围护起步，到环保生态治理，再到开发建筑光伏一

体化BIPV市场，公司逐渐探索和发展出了自己的“绿色低碳”之路。

按照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金属围护系统属于“E建筑业” 中的“E50建筑装饰和其他建筑业” ，声屏障系统

和土壤及地下水治理属于“N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中的“N77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

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公司所处行业属于“C制造业”门类下，“3591环境保护专用设备制造” 。

（一）建筑金属围护行业

1、宏观经济形势

2021年，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疫情的多重考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

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科学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扎实做好“六稳” 工作，全面落实“六保” 任务，

加强宏观政策跨周期调节，加大实体经济支持力度，国民经济持续恢复发展，实现“十四五”良好开局。 据国家统计局初步核算，2021年全

年国内生产总值1143670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8.1%，两年平均增长5.1%。 经济增速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名列前茅。

2021年全年建筑业增加值80138亿元，比上年增长2.1%。 全国建筑业总产值293079亿元，同比增长11.0%；全国建筑业房屋建筑施工

面积157.5亿平方米，同比增长5.4%。房屋竣工面积40.83亿平方米，同比增长6.11%。建筑业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带动了建筑金属围护行业的

持续增长。

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国家加大了逆周期调节的力度，加大对基建补短板、区域发展等战略的政策支持力度。 2021年12

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保证财政支出强度，加快支出进度，适度超前开展基础设施投资；2022年1月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加快推进

“十四五”规划《纲要》和专项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扩大有效投资；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开工一批具备条件的重大工程、新型基

础设施、老旧公用设施改造等建设项目。 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国家正在通过加大基础设施投资作为稳定经济运行秩序、畅通国内经济循环

的重要抓手。

2、行业特点、政策

公司所处的建筑金属围护行业为房屋建筑领域的细分领域，是我国基础建设行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建筑金属围护行业隶属于装配式

建筑之装配式钢结构范畴，是十四五期间国家大力推广的装配式建筑和钢结构建筑、绿色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

建筑金属围护系统是以金属材料作为围护系统的承重和连接骨架，利用金属板作为围护材料，在钢结构建筑上配合防水、保温、隔热、

隔声等材料，完成围护系统的各项功能要求。 钢结构建筑是可循环使用的绿色建筑，能促进我国建筑业走向产业化、信息化、智能化，符合

我国建筑行业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长远目标。而金属围护系统是钢结构行业中应用领域的细分之一，目前已广泛应用于工业建筑、

民航建筑、文化建筑、体育建筑、会展建筑等众多领域建设中。

2021年3月，中央发布“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强调推进建筑等领域低碳转型，在推进新型城市建设过程中，明确提出

发展智能建造，推广绿色建材、装配式建筑和钢结构住宅，建设低碳城市。

2021年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快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指导意见》，到2035年，绿色发展内生动力显著增强，绿色产

业规模迈上新台阶，碳排放达峰后稳中有降。

2021年10月，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推动城乡建设绿色发展的意见》，其中提到要转变城乡建设发展方式，实现工程建设

全过程绿色建造。大力发展装配式建筑，重点推动钢结构装配式住宅建设，不断提升构件标准化水平，推动形成完整产业链，推动智能建造

和建筑工业化协同发展。 2022年1月，全国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会议上研究部署了2022年的重点工作，其中包括：要推动建筑业转型升

级。 坚持守底线、提品质、强秩序、促转型，提高建筑业发展质量和效益。 完善智能建造政策和产业体系，大力发展装配式建筑，2022年新建

建筑中装配式建筑面积占比达到25%以上。 持续开展绿色建筑创建行动。

在“碳中和”等政策的催化下，绿色建筑作为节能减排的重要方式，其重要性将进一步提升，从目前的建筑方式来看，装配式建筑、钢

结构、BIPV等细分领域都是绿色建筑中的主要受益方向。

3、行业阶段、竞争格局

建筑金属围护系统在我国大陆地区应用和发展的时间还不长，主要经历了行业引入期（1980年—1990年）、发展期(1991年—2000

年)、完善期(2001年—2005年)和成熟期(2006年至今)四个阶段。

目前， 建筑金属围护行业在我国处于第四阶段———成熟期

这一时期，相关法规标准已不断完善，生产工艺日臻成熟，产品更加多元化。目前，将金属板材作为建筑围护系统已经大量应用于工业

建筑、民航建筑、文化建筑、体育建筑、会展建筑等众多领域，金属围护系统的技术水平行业发展已步入成熟期。

从主要企业的分布来看，建筑金属围护行业内企业主要集中于长三角、珠三角以及环渤海经济圈，中西部地区较少。 从下游客户的分

布来看，工业厂房、公共建筑、交通工程等项目建设单位分散在全国各地，无明显区域性。

建筑金属围护行业的上游行业主要为金属板材、保温棉等原材料行业，其中金属板材占比最大，其上游为金属冶金行业，因此本行业

受上游冶金行业影响较大。

目前由于行业集中度不高，各企业之间业务规模、产品技术水平、客户群体差异较大，不同企业的利润水平差异较大。从行业内主要企

业的不同销售模式来看，综合服务商具备较强的设计能力以及丰富的工程管理经验，能提供从设计、生产、工程施工、后续维护等一体化服

务，其谈判能力往往强于侧重于生产业务的企业，相应利润水平一般高于以产品销售业务为主的企业。

公司定位于中高端金属建筑围护系统领域，工程业绩累计超过 2500�个，建筑面积累计达 20000�万平方米，是目前国内唯一家在主

板上市的以金属围护为主业的公司，是行业内为数不多同时做大工业建筑与公共建筑两个市场的企业之一，经过20年的发展，公司已成为

国内建筑金属围护行业的领军企业。

（二）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行业

2022年1月，由生态环境部科技与财务司、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共同编制的《中国环保产业发展状况报告（2021）》发布，据《报

告》统计测算，预计2021年环境治理营业收入规模约达2.2万亿元。“十四五”期间，整个环保产业将保持%10左右的复合增速，2025年，环

境治理营业收入有望突破3万亿元，生态环保产业总体规模保持增长，产业对国民经济发展及就业的贡献进一步提升。

但是《报告》也指出，受疫情等因素影响，2020年生态环保产业发展增速回落明显，盈利能力小幅下降。

“十四五”时期，随着深入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和《中共中央国

务院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将带动生态环保产业进一步拓展服务范围、延伸服务深度，面向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体系实现

全面升级，而随着产业技术创新能力不断提升,技术水平不断提高，环保行业并将迎来新的发展。

1、声屏障

公司声屏障系统业务所处的行业定位如下图所示：

声屏障是降低噪声的常用形式，主要应用于铁路、城市轨道交通、市政道路、高速公路等交通领域中的隔声降噪处理，同时也可应用于

工厂和其它噪声源敏感点的隔声降噪处理。

2021年12月24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 这部法律将

于2022年6月5日起施行。新《噪声法》明确提出“鼓励、支持噪声污染防治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成果转化和推广应用，加强噪声污染防治专

业技术人才培养，促进噪声污染防治科学技术进步和产业发展。 ” 中国环保产业协会分析称，新《噪声法》实施后，与之相关的噪声与振动

控制产品、噪声监测设备等的需求将逐步增加。且市场的升温还会带动新一轮技术研发热潮，如在线监测设备、噪声大数据应用技术、新型

声学材料、新型隔声装备以及智能化降噪研究开发等。

未来，全社会对噪声问题将更为关注，我国噪声与振动控制行业也将迎来新的发展时期。

据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噪声与振动控制委员会于2022年1月发表的《2021年噪声与振动控制行业评述及2022年发展展望》提出：

受新冠疫情的影响，2021年噪声与振动控制行业面临各投资主体预算减少，行业产值呈下滑的趋势。 行业内企业多以工程治理为主，

面临工资、房租、固定资产折旧等固定成本支出及原材料价格上涨带来的压力，但是行业内企业整体上负债率低，总体上行业内企业运营

仍保持稳定。

2021年我国噪声与振动控制行业的技术和市场热点需求集中在高速铁路、城市轨道交通等领域的消声、隔声和隔振等方面；工业领域

的分布式能源、石油化工、矿山、冶金与建材等行业的噪声与振动控制需求有所减少；功能性隔声窗类建筑隔声防护产品需求呈现增加趋

势。

据不完全统计， 2021年噪声与振动控制行业产值约为115亿元,�与上年相比有所下降，各类污染防治产值情况见表1。 近五年来，噪

声与振动控制领域的总产值情况如图1所示。

公司提供从工程咨询、设计、声屏障材料供应和加工制作到安装施工全过程的工程承包服务，承建的代表工程有国内最先进的全封闭

声屏障———诸永高速公路温州延伸段全封闭声屏障；全国高寒地区的首个封闭声屏———哈齐客专声屏障；国内首条“无人驾驶” 地铁线

路———北京地铁燕房线全封闭声屏障：目前，公司共承接铁路声屏障工程近50�项涉及多条“八纵八横” 国家铁路线，工程业绩遍布全国各

地。经过10年的发展，公司已经成为国内铁路、城市轨道交通、市政道路、高速公路等领域噪声治理方案的主要提供商之一，报告期内，公司

在声屏障细分市场的业绩位居行业前列。

2、土壤修复及地下水治理业务

公司在该板块的业务涉及土壤修复和地下水治理两个领域，土壤修复是指采用物理、化学或生物的方法固定、转移、吸收、降解或转化

地块土壤中的污染物，使其含量降低到可接受水平，或将有毒有害的污染物转化为无害物质的过程。 地下水治理是指采用物理、化学或生

物的方法，降解、吸附、转移或阻隔地块地下水中的污染物，将有毒有害的污染物转化为无害物质，或使其浓度降低到可接受水平，或阻断

其暴露途径，满足相应的地下水环境功能或使用功能的过程。 土壤与地下水的污染物类型主要包括重金属、挥发性有机物、半挥发性有机

物等，以单独或复合的形式存在。

目前公司已建立了覆盖污染场地调查、风险评估、修复技术方案编制、在产企业土壤与地下水监测、药剂生产治理工程施工及设备研

发生产全过程的完整产业链。

2016年5月28日，《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既“土十条”由国务院印发。根据《计划》，2020年是“土十条”的收官之年，在“污染耕地

安全利用率达到90%左右，污染地块安全利用率达到90%以上” 双“90%” 目标、全国土壤污染详查、长江经济带打击固体废物环境违法行

为专项行动和全国危险废物专项整治三年行动等考核指标带动下，土壤修复市场发展较快。

2018年31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 这是我国首次制定专门的法律来规

范防治土壤污染，法律已于2019年1月1日起施行。

从2020年9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宣布，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

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生态环保行业的迎来了重要发展机遇。

2021年作为“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在当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强调，2021年将继续加强污染防治和生态建设，持续改善环境质量。

深入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巩固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成果，促进生产生活方式绿色转型，并提出继续加大生态环境治理力度，扎实做好

碳达峰、碳中和各项工作。

国家对环保行业出台一系列支持政策的并不断加大投入，公司环保业务板块将随着环保行业的快速发展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据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土壤与地下水修复专业委员会于2022年1月发表的《2021年土壤修复行业发展评述和2022年发展展望》中

提到：

2021年作为“十四五”的开局之年，各方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的有关规定，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

污，使土壤污染防治工作迈上了新台阶，土壤修复行业的主要发展情况分析如下：

（1）行业规模持续增长

2021年中央财政安排土壤污染防治专项资金44亿元，较2020年增长10%。 通过中国采购与招标网、中国采招网等公开途径不完全统

计， 2021年土壤修复行业总资金额约150亿元（包括工业污染场地修复、农田修复，场地调查、风险评估咨询服务等），其中工业污染场地

修复工程，资金额约90亿元。 随着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详查工作的完成，各省市陆续公布并定期更新污染地块修复名录，2021年全国污染地

块总数达到770块，十四五期间行业发展空间较大。

（2）市场竞争进一步加剧

截止2021年12月， 全国已在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从业单位和个人执业情况信用记录系统， 注册的从业单位有3800余

家，从业人员约16000人。 政策的持续加码和需求的稳定增长吸引了众多企业布局环境产业。 一是国企、央企加速进入，据公开信息统计，

46家央企的112家下属企业有环境业务。除此之外，具有国资背景的地方环保集团也纷纷组建，进入环保市场。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21年

底，已有27家省级环保集团成立。 二是众多地产企业跨界环保，引发行业新变局。

（3）修复技术迭代发展日趋成熟

十三五期间，修复技术的自主研发和引进消化吸收发展迅速，土壤热修复、固化/稳定化、原位化学/氧化、土壤淋洗、多相抽提等工艺

纷纷得到了验证和推广。2021年期间，上述技术仍是国内土壤修复市场的主流，随着项目实施的增多，各种技术运行管理更加精细和成熟。

公司提供场地调查、方案咨询、设备服务、技术服务和修复工程实施的一体化解决方案和服务内容。 近几年， 经过对国外先进的土壤

修复技术进行引进、消化、吸收和创新，公司已经在国内土壤及地下水治理领域占据了技术领先的地位。报告期内，公司的土壤修复业绩位

列行业前三。

（三）建筑光伏一体化BIPV

1、以风光发电为代表的新能源迎来发展高峰

在“双碳”目标战略实施的大背景下，在光伏发电成本持续下降、政策持续利好等有利因素的推动下，以风光发电为代表的新能源发

电行业迎来新一轮发展高峰。 据国家能源局统计，2021�年全国风电新增并网装机4757万千瓦，为“十三五”以来年投产第二多；光伏新增

装机 5488�万千瓦，为历年以来年投产最多。 国家统计局《202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1年我国清洁能源消费量占

比为25.5%，较2017年的20.5%明显提升。随着光伏发电成本的进一步下降和光伏消纳能力的提升，未来一个阶段，光伏发电的发展方向将

由大型地面电站转向更靠近用户需求侧的分布式光伏。

2、光伏屋顶发电效率高，为目前BIPV主要应用场景

根据所结合的建筑结构构件的不同，BIPV在建筑物中的应用位置包括屋顶、墙体、遮挡装置与部分室外设施。 从发电角度来讲，用于

建筑屋顶的光伏屋面、光伏采光顶可以获得最长的光照时间和较大的光照面积，经济效益最好。其中平屋顶由于可以把光伏系统安装在最

佳的日照角度，可获得最大发电量。位于建筑立面的光伏幕墙在朝向较好的多高层建筑中可取得最大的光照面积，也是一种较为普遍的应

用形式。

另外，基于国情差异，我国BIPV的推广路径与北美、欧洲有很大不同。 我国城镇住宅以高层建筑为主，屋顶面积相对较小，加上居民电

价偏低，BIPV用于住宅无法获得超额收益。 而工商业及公共建筑多为低层建筑，屋顶面积大，尤其工业厂房常用的轻钢结构与BIPV组件

具有很高的适配性。同时工商业用电量大且电价较高，短回收期、高收益率为工商业建筑选择BIPV方案带来了强动力。因此在当前发展阶

段，预计以工业厂房、商业建筑、公共建筑屋顶为主的工商业屋顶将成为我国BIPV市场的最大增长点。

报告期内，公司携手光伏巨头隆基股份，推出了业内领先的建筑光伏一体化金属屋面系统产品。并先后与简一集团、三棵树集团、徐工

集团、山重集团等知名企业建立深度合作关系，在全国各地相继开展了一系列BIPV项目，极大拓宽了BIPV适用领域，迅速打开了国内

BIPV应用市场，引领行业发展。

（一）主营业务

公司致力于打造国内领先，国际一流的高端建筑金属围护系统一体化服务商以及国内领先的涵盖噪声治理（声屏障系统）和土壤及

地下水治理的环境综合治理服务提供商。 公司主要承接金属围护系统工程（屋面系统、墙面系统）、声屏障系统工程和土壤及地下水修复

工程。

公司的主要产品包括金属复合幕墙板、金属屋墙面单层板（铝镁锰合金板、镀制烤漆板）和隔吸声屏障板，目前已形成金属围护系统

和噪声治理系统两大业务板块，产品广泛应用于工业建筑、公共建筑及交通工程领域。 报告期内，公司携手隆基股份推出了业内领先的建

筑光伏一体化金属屋面系统产品。

（二）经营模式

1、金属围护经营模式

建筑金属围护行业经营模式包括工程业务模式和产品销售模式两类。部分综合实力较强的企业能提供围护系统设计、制造、安装施工

一体化服务，直接面向业主或总包单位承揽项目。 此外部分企业定位于围护系统的专业制造商，侧重于围护系统的生产与产品销售，不提

供安装施工服务。

建筑金属围护工程不同于土建、主体工程，属于专项分包工程，业主在确定项目建设方案后，通常以招投标的方式确定总包和分包单

位。 常见的发包模式包括总包模式与分开发包模式两种：

第一种总包模式，如下图所示。 由业主确定总包后再委托总包确定围护等专项分包单位，在该模式下，围护专项分包单位和总包单位

签订合同，并与总包进行结算。

总包模式流程图

第二种分开发包模式，如下图所示。 在该模式下，总包以及主要专项分包单位均由业主直接确定，围护专项分包单位直接和业主签订

合同，并与业主进行结算。

对围护专项分包单位而言，不同发包模式下合同签订主体以及结算主体存在差异，但业务流程仍是围绕各个项目展开，行业内企业通

常采取项目制的经营模式。

2、声屏障经营模式

根据应用领域不同，声屏障行业的经营模式也相应存在差别。 在铁路声屏障项目中，产品销售模式与工程承包模式并存。 在公路与城

市轨道交通声屏障项目中，行业经营模式则以工程承包类为主，业主或总包通常将声屏障工程单独分包，由专业的声屏障厂家提供产品以

及工程安装服务。

3、土壤修复经营模式

公司提供场地调查、方案咨询、设备服务、技术服务和修复工程实施的一体化解决方案和服务内容，依据污染场地归属人的服务要求

开展项目经营活动。

4、光伏建筑一体化BIPV经营模式

公司提供建筑光伏一体化BIPV相关项目的设计、采购、施工一体化总承包业务模式，受业主委托，按照合同约定可提供工程项目的勘

察、设计、采购、施工、试运行（竣工验收）、后续维护等全过程服务。

（三）主要产品及用途

1、金属围护系统

公司生产的金属围护系统是指以金属材料作为建筑屋面、墙面的承重和连接骨架，利用金属板作为围护材料与主体结构连接，配合保

温、防水、隔热、隔声等材料，实现保温、防水、防噪、美观等功能的综合系统，主要包括屋面和外墙面两部。

图表 金属围护系统使用部位示意图

表格 金属围护系统产品

2、声屏障系统

声屏障是降低噪声常用形式，主要用于高速公路、高架复合道路、城市轻轨地铁等交通市政设施中的隔声降噪，控制交通噪声对附近

噪声敏感区域的影响，也可用于工厂和其他噪声源的隔声降噪。

声屏障按降噪机理，可分为纯隔声的反射型声屏障和隔声、吸声相结合的复合型声屏障两类。经过特殊设计的复合型声屏障可对道路

噪声特性更有针对性地控制。

从屏障材料的角度看，声屏障一般分为混凝土屏障、有机玻璃屏障、泡沫金属声屏障和光伏声屏障几类。

从应用领域的角度看，公司的声屏障产品主要分为铁路声屏障、公路声屏障和城市轨道交通声屏障三类。

表格 声屏障系统产品

3、土壤及地下水治理

土壤与地下水的污染物类型主要包括重金属、挥发性有机物、半挥发性有机物等，以单独或复合的形式存在。

土壤治理是指采用物理、化学或生物的方法固定、转移、吸收、降解或转化地块土壤中的污染物，使其含量降低到可接受水平，或将有

毒有害的污染物转化为无害物质的过程。

地下水治理是指采用物理、化学或生物的方法，降解、吸附、转移或阻隔地块地下水中的污染物，将有毒有害的污染物转化为无害物

质，或使其浓度降低到可接受水平，或阻断其暴露途径，满足相应的地下水环境功能或使用功能的过程。

公司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一体化的工业污染场地土壤与地下水治理服务，服务内容涵盖了污染场地调查、风险评估、修复技术方案编

制、治理工程施工、在产企业土壤与地下水监测、设备研发生产一体化服务等。

4、建筑光伏一体化BIPV业务

建筑光伏一体化(BIPV)技术即将太阳能发电(光伏)产品集成到建筑上的技术。 BIPV�即Building� Integrated� Photovoltaic，是光伏

组件建材化、设计一体化、施工同步化。 建筑光伏一体化技术以不损害和影响建筑的效果、结构安全、功能和使用为基本原则，实现外延功

能：①不但具有外围护结构的功能,还能提高建筑围护系统的抗风、防雨和保温隔热等核心性能指标，同时提高屋面系统刚性和适用范围，

保证建筑的安全防护要求及屋面光伏同寿命；②在传统光伏的基础上，更稳定、更安全、更高效的产生清洁电能。

报告期内，公司携手光伏巨头隆基股份，推出了业内领先的隆顶二代系列及隆顶三代系列建筑光伏一体化金属屋面系统产品。该产品

不仅具备优越的光伏发电功能，更兼顾完备的建材属性：A级防火、抗18级台风、完美密封性能和超强承载力，同时，保证屋面系统与光伏

系统25年同寿命。

1. 建筑光伏一体化BIPV金属屋面系统产品介绍

2. 建筑光伏一体化BIPV建材属性及发电属性

3. 建筑光伏一体化BIPV应用场景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3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1年 2020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9年

总资产 5,222,651,648.73 5,014,554,912.99 4.15 4,708,805,840.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2,658,675,087.72 2,136,476,531.22 24.44 2,068,408,086.44

营业收入 3,139,580,066.74 3,152,519,439.70 -0.41 3,356,560,906.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32,814,119.91 182,467,452.15 -82.02 212,537,711.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8,670,336.77 180,338,500.14 -84.10 198,252,371.2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32,967,977.02 55,085,910.88 -40.15 368,020,654.9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28 8.77 减少7.49个百分点 11.06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6 0.38 -84.21 0.44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6 0.39 -84.62 0.44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月份）

第二季度

（4-6月份）

第三季度

（7-9月份）

第四季度

（10-12月份）

营业收入 607,497,424.46 760,993,136.72 721,013,635.33 1,050,075,870.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45,994,497.56 10,562,165.42 28,611,097.44 -52,353,640.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45,444,891.21 10,340,766.23 28,515,268.76 -55,630,589.4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26,218,158.52 -175,363,384.01 68,532,667.53 266,016,852.02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东情况

4.1 报告期末及年报披露前一个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和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单位:�股

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0,935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8,910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减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有

限售条

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刘爱森 -34,801,439 135,226,381 25.10 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130,805,407 130,805,407 24.28 0 无 0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北京士兴盛亚投资有限公

司

-48,001,984 57,662,696 10.70 0 质押 15,000,000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新华都实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21,610,406 4.01 0 无 0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翁家恩 20,930,000 3.88 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朱雀基金－陕西煤业股份

有限公司－陕煤朱雀新能

源产业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19,199,958 3.56 0 无 0 未知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朱雀恒心一年持有期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11,191,506 2.08 0 无 0 未知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朱雀产业臻选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6,910,975 1.28 0 无 0 未知

华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48,001,984 6,365,216 1.18 0 无 0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陈发树 6,249,542 1.16 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北京士兴盛亚投资有限公司为刘爱森、李桂茹夫妇二人控制的公司，新

华都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陈发树实际控制的公司。 公司未知其他

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

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1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披露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

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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